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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士班轉校招生名額、資格條件及審查程序_政治大學 

學
院 

系/所/學位學
程 

名額 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 

(清華) 

不得申請系/所/

學位學程 

(陽明交通) 
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 
中國文學系 
碩士班 1 

申請前已修習及格本系研究所課程至少

3學分 

中國文學系 

台灣文學研究所 

華文文學研究所 

 
書面審查 50% 

面試審查 50% 
另行通知 

1. 自傳(一千字以內，含申請動機)。 

2. 碩士班成績單正本一式三份(至少一份正本)。 

3. 就讀碩士班期間與中國文學領域相關之作品，或修讀本系課程之學期

報告至少一件，各一式三份。 

4. 中國文學相關領域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至少一封。 

文
學
院 

哲學系 
碩士班 

1  哲學研究所 心智哲學研究所 
書面審查 40％ 

面試審查 60％ 
另行通知 

1. 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

2. 學習研究計畫書 

3. 自傳（含學經歷、轉校動機） 

4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圖書資訊 

與檔案學 

研究所 

1    書面審查  

1.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 

2. 自傳(含申請動機)。 

3. 研究計畫或讀書計畫。 

4. 其他有利申請之資料。 

宗教所 
碩士班 

1    書面審查  

1. 自傳履歷表。 

2. 研究計畫。 

3. 大學與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 

4. 推薦信 2 份。 

5. 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：如研究報告、學術作品、英文能力證明等。 

台灣史 

研究所 1    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另行通知 

1. 自傳 

2. 歷年成績單總表 

3. 研究計畫 

4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:如參與研究計畫證明、參加學術研習活動證明、研究報

告或學術論文等，足以顯示學術研究潛力之資料。 

華語文教學碩

士學位學程 1  
跨院國際碩士學位

學程華語教學組 
 
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另行通知 

1. 大學及碩士歷年成績單 

2. 研究計畫或讀書計畫  

3. 自傳 

4. 其他有利申請之資料，如：語文能力證明、獎學金及其他獲獎資料

證明、著作、論文發表等 

社
會
科
學
學
院 

經濟學系 

碩士班 
2  經濟學系  

書面審查 

面試審查 
另行通知 

1. 考生基本資料表(請至本系下載) 

2. 歷年成績單總表 

3. 研究計畫 

4. 其他有利相關審查資料:如正式發表的論文著作、大專生科技部計

畫、外語檢定證明等 

5. 推薦信 2封(請至本系下載) 

 

請依序將上述 1-5項相關資料合併裝訂成冊，共一式五份，推薦信另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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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院 

系/所/學位學
程 

名額 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 

(清華) 

不得申請系/所/

學位學程 

(陽明交通) 
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民族系 

碩士班 
1    
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另行通知 

1. 自傳 

2. 研究計畫 

3. 大學及研究所成績單正本 

4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：如相關研究著作或其他形式作品、相關語言能

力證明或工作證明。 

國家發展 

研究所 
1 

凡台聯大友校碩士班在學學生，在原修

業系所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5分以

上，於修業第二學年開始前（註冊章不能

超過 2個），於公告規定期間內，向本所

提出申請。 

  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
配合簡章日期辦

理。 
口試時間於資料

審查後另以電子

郵件通知。 

1. 轉校申請書：經原校同意後辦理 

2. 碩士班歷年成績單（正本） 

3. 轉系所學分認定書 

4. 自傳（500字以內） 

5. 讀書計畫 

6.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 

勞工 

研究所 
1 

研究生申請轉所前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

均應達 85分以上 
  書面審查  

1. 轉所申請表(請於本所網站下載) 

2. 大學與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

3. 轉所動機與目的(1000字以內) 

4. 學術著作(無則免繳) 

5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(例如：外語能力證明或專業證照等) 

社會工作 

研究所 
1    

書面審查 40％ 

面試審查 60％ 
另行通知 

1. 自傳 

2. 研究計畫：包含研究動機、文獻探討及研究方法，字數以5000-

10000字為限 

3. 大學及研究所成績單正本 

4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：如社團經歷、工作經驗、語言成績、全國性比

賽獲獎證書等個人能力或成就之證明 

應用經濟與社

會發展學程 
1   

 
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 

1. 英文申請書(請至學程網頁下載) 

2. 原就讀學校之就學證明及歷年成績單 

3. 大學歷年成績單 

4. 其他有利審查項目(無則免繳): 如足以證明個人專業工作或學習成

就之資料、TOEFL/ IELTS/ TOEIC成績或工作證明等 

亞太研究英語

碩士學位學程 1 依資料審查加權後之成績擇優選取至多

15名參加面試   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 

1. 英文申請書(請至本學程網頁下載) 

2. 原就讀學校之就學證明及歷年成績單 

3. 大學歷年成績單 

4. 語言能力檢定證明(僅接受 TOEFL、IELTS或 TOEIC成績)。 

5. 其他有利審查項目(無則免繳):如足資證明個人專業工作或學習成就

之資料或工作證明等。 

6. 推薦書 2 封(2 位推薦人) 

商
學
院 

會計學系 
碩士班 
會計組 

2 

以下三項資格皆須符合： 
一、學士班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需在全

班前 30%以內。  
二、在原修業碩士班各學期學業平均需

達 85 分（含）以上。 
三、曾修習下列課程並及格： 
中級會計學（3 學分） 
成本與管理會計（3 學分）      
審計學（3 學分）。 

  書面審查（佔初

試成績 100%）  
面試審查（佔複

試成績 100%） 
※初試合格名

單將依規定日

期公告於本系

網頁。初試未

通過者不得參

加複試。 

另行通知 

1.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及排名 

2. 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

3. 自傳及轉校動機（600字以內） 

4. 讀書及研究計畫（1000字以內） 

5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（例如：外語能力證明或專業證照等） 



-3- 

學
院 

系/所/學位學
程 

名額 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 

(清華) 

不得申請系/所/

學位學程 

(陽明交通) 
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會計學系 

碩士班 

稅務組 

1 

以下三項資格皆須符合： 

一、學士班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需在全

班前 30%以內。  

二、在原修業碩士班各學期學業平均需

達 85 分（含）以上。 

三、曾修習下列課程並及格： 

中級會計學（3 學分） 

成本與管理會計（3 學分）      

稅務法規（3 學分） 

 

 書面審查（佔初

試成績 100%）  
面試審查（佔複

試成績 100%） 
※初試合格名

單將依規定日

期公告於本系

網頁。初試未

通過者不得參

加複試。 

另行通知 

1. 學士班歷年成績單及排名 

2. 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

3. 自傳及轉校動機（600字以內） 

4. 讀書及研究計畫（1000字以內） 

5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（例如：外語能力證明或專業證照等） 

科技管理與智

慧財產研究所

科管組 
 1  科技管理研究所 科技管理研究所 
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另行通知 

1. 申請人資料表 (請至本所網站下載) 

2. 大學及碩士班成績單 

3. 大學成績排名證明書 

4. 自傳 

5. 讀書計畫 

6.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:如英文檢定、社團活動、參加各項考試競賽、學

術（藝）活動之證明文件或課堂學習成果等。 

科技管理與智

慧財產研究所

智財組 
1  科技法律研究所 科技法律研究所 
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另行通知 

1. 申請人資料表 (請至本所網站下載) 

2. 大學及碩士班成績單 

3. 大學成績排名證明書 

4. 自傳 

5. 讀書計畫 

6.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:如英文檢定、社團活動、參加各項考試競賽、學

術（藝）活動之證明文件或課堂學習成果等。 

傳
播
學
院 

傳播碩士 

學位學程 
2 

1.招收年級：二年級。 
2.申請資格，必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： 
(1)碩一學業總平均成績 90 分以上(含)或
GPA4.3 以上(含)者。 
(2)申請者在傳播領域方面有特殊優異表

現、獲獎記錄，並足資證明者。 

 

1、傳播研究所 
2、傳播與科技

學系 

書面審查  

1. 自傳（500 字以內）。 

2. 研讀計畫（3,000字以內，必須包含報考動機、學習與畢業計畫）。 

3. 歷年成績單總表。 

4. 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（碩士班時期完成）：如相關作品得獎證明、擔

任科技部計畫助理、期刊或研討會論文、各類獎學金證明、相關作

品、外語能力檢定證明等（影音作品請先上傳至影音分享網站，例

如 YouTube，並將作品名稱及網址表列於 A4 直式格式）。 

※檔案請以 A4 直式格式製作，並將相關資料掃描或編輯製作成 PDF 檔

案上傳。 

※創作作品、研討會論文、各項競賽作品，若為多人參與，必須附上每位

參與者貢獻比例說明及佐證資料。 

亞際文化研究

國際碩士 

學位學程 
1 

以下兩項資格皆須符合： 

(1)碩一學業總平均成績 70 分 (或 B-)

以上(含)者。 

(2)申請者須提供曾修習過媒體研究、文

化研究相關領域之課程證明。 

  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50％ 
另行通知 

1. 碩士班歷年成績單總表。 

2. 自傳(中文與英文各一份,各 1,000 字以內)。 

3. 研讀計畫(中文與英文各一份,各 1,500 字以內,必須包含報考動

機、主修領域與修課計畫、研究興趣及未來發展規劃)。 

4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：如相關作品參展與得獎紀錄、國科會參與專題

研究計畫、論文報告、獎學金證明、相關作品等。作品與檔案繳交

總數不超過三件。作品格式不拘，唯若繳交電子檔案須附帶自動播

放程式，確保審查時能順利讀取。 

5. 推薦信 2 份(二位推薦人)。 

以上資料須備妥書面及電子檔各 1份。電子檔請寄至

iacsnccu@ncc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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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院 

系/所/學位學
程 

名額 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 

(清華) 

不得申請系/所/

學位學程 

(陽明交通) 
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外
語
學
院 

語言學 
研究所 

1   

 

面試審查 另行通知 

1. 自傳 

2. 推薦書（2位推薦人） 

3.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 

4. 讀書計畫 

5. 語言學研究報告 

日本語文學系 
碩士班 

1 
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(JLPT)一級或二級

(N1或N2)級數者。 
  面試審查 

詳細日程另行公

告 

1. 學士班及碩士班歷年成績單。 

2. 自傳：以中文撰寫，內容應包含轉所原因、生涯規劃，限 1,000字以

內。 

3. 研究計畫：以日文撰寫，限 3,000字以內。 

4. 日本語能力試驗證書。 

中東與 

中亞研究碩士

學位學程 

1 
碩士班修畢滿一學期，且無任一科目不

及格。 
 

 

書面審查  

1. 自傳（含生涯規劃及學習計畫）。 

2. 歷年成績單總表（含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）。 

3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（如外語檢定、證照、著作、研究成果等）。 

4. 碩士班在校證明。 

理
學
院 

神經科學 

研究所 
1 

在原修業系所各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75

分或 GPA2.93以上，且不得有任何一科目

不及格(包括零學分科目)。 

生科院各系所 

生物科技學系、

分子醫學與生物

工程研究所、生

物資訊及系統生

物研究所、生理

學研究所、藥理

學研究所、解剖

學及細胞生物學

研究所、腦科學

研究所、生物醫

學資訊研究所、

藥學系、生物藥

學研究所、及生

命科學院各系所 

書面審查 50% 

面試審查 50% 
另行通知 

1. 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。 

2. 學習研究計畫書。 

3. 推薦信 2封。 

4. 個人資料表(本所網頁下載)。 

5. 自傳(限 1000字以內)。 

6. 轉校原因說明。 

7. 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如：專題報告、著作、論文發表、語言能力證明、

獎學金及其他獲獎資料證明。 

應用物理 
研究所 

1  物理學系碩士班 

電子物理學系碩

士班、物理研究

所碩士班 

書面審查  

1. 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。 

2. 自傳及研習計畫書。 

3. 其他有利申請資料：如專題報告、論文發表、全國性競賽成績單或推

薦信。 

國
際
事
務
學
院 

外交系 
碩士班 

1 
碩士班修畢滿兩學期且無任一科目不及

格或停修 
 

 
書面審查 

面試審查 
 

學士班、碩士班歷年成績單、轉校/轉所動機、基本資料表(請至本系網頁

法規表格/學生專區下載)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東亞 
研究所 

1 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 

 

書面審查  

1. 個人履歷表 

2. 大學及碩班成績單 

3. 轉所原因說明（以 A4大小，１頁為限） 

4. 研究計畫 

5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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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院 

系/所/學位學
程 

名額 系/所/學位學程自訂資格條件 

不得申請系/所/學

位學程 

(清華) 

不得申請系/所/

學位學程 

(陽明交通) 

審查方式 考試日期 系/所/學位學程指定繳交資料 

俄羅斯 
研究所 

1   

 

書面審查  

1. 個人履歷表 

2. 大學及碩班成績單 

3. 轉所原因說明 

4. 研究計畫 

5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日本研究碩士
學位學程 

1 

以下資格皆須符合： 

一、碩士班一年級學生。 

二、通過日本語能力測驗(JLPT)N3(含)

以上或通過英語能力測驗 TOEIC 多益測

驗 600分(含)以上或通過新制 TOEFL iBT 

78分(含)以上者。 

 

 
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 

1. 個人履歷表(中文，限 1000字以內) 

2. 大學及碩班成績單正本 

3. 轉所原因說明(中文，限 1000字以內） 

4. 研究計畫(中文，限 2000字以內） 

5. 語言能力證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
育
學
院 

幼兒教育 
研究所 

1    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另行通知 

1. 考生基本資料表(請於本所網站下載) 

2. 自傳 

3. 研究計畫或讀書計畫 

4. 學業成績證明:歷年成績單總表 

5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

創
新
國
際 
學
院 

全球傳播 
與創新科技 
碩士學程 

1    
書面審查 50％ 

面試審查 50％ 
另行公告或通知 

1. 考生基本資料表 

2. 成績單  

3. 自傳及讀書計畫  

4. 語言能力檢定證明（TOEFL、IELTS、TOEIC或全民英檢成績) 

5. 其他有利審查資料 

 


